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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國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碩士班碩士層級諮商心理實習課程辦法 

第一條 依據 
本辦法依「中國文化大學學生校內外實習辦法」、「中國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學生校內外
實習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課程性質與目的 
本課程為本系碩士班正式課程之一，屬兼職、非僱傭關係之校外實習，作為學生後續進入全
職實習前之實務訓練基礎。其目的如下： 
一、精進實習生個別諮商能力，於專業督導下整合諮商理論與技術，應用於諮商實務工作。 
二、協助實習生了解助人機構之工作內容與運作方式，並學習配合機構需求辦理諮商相關行 
       政業務。 
三、培養實習生於實習過程中實踐諮商專業倫理與相關法規之能力。 

第三條 修習資格 
修習本課程之學生，以本系碩士班二年級學生為原則，並應符合本系公告之申請條件及時
程；遇有特殊情形者，由授課教師先行初審後，提送本系學生實習委員會審議。 

第四條 實施時間與時數 
本課程於碩士班二年級整學年實施，分上、下學期進行，共約三十週。 
實習內容以個別諮商實習為主，上、下學期各進行十五週，每學期需達三十人次，每次諮商
會談至少四十分鐘，並以實際晤談人次核計實習時數。 

第五條 申請程序與實習安排 
參與實習學生應依本系公告之實習計畫、實習單位及申請時程提出申請。 
學生如提供其他實習資訊或建議合作機構，仍應由本系依相關規定辦理合作機構評估及審核
程序，並經本系學生實習委員會確認後，始得列入實習安排。 

第六條 實習機構之條件與評估 
實習機構應為學校、社區、法務、醫療院所、心理衛生、社會福利、非營利組織或其他相關
助人服務機構，並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依法設立或登記。 
二、具備適當之專業督導、指導人力及學習資源。 
三、提供符合學生專業學習、安全及權益保障之實習環境。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6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7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9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 1 系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6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學生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
過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6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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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遵守相關專業倫理、個人資料保護、性別平等及其他相關法令規範。 
本系應依學生校內外實習作業要點建立合作機構評估機制，必要時得辦理實地訪視或要求補
充資料。 
 
第七條 實習內容 
本課程之實習內容如下： 
一、以個別諮商實習為主。 
二、配合實習機構需求，協助辦理諮商相關行政業務。 
三、其他經授課教師、實習機構及本系同意，且符合課程目標之學習事項。 
 
第八條 專業督導 
一、學生應在專業督導者之指導下進行實習與諮商相關實作訓練。每學期應接受符合資格之
專業督導至少十五次，每次五十分鐘。專業督導得由實習機構提供，或經本系同意後，由學
生自行安排符合資格之專業督導者進行。 
二、專業督導者資格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曾受過專業諮商督導理論與實務訓練。 
（二）執業達二年以上之諮商心理師。 
（三）臨床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師，具執照後至少三年臨床實務工作經驗，且精神科醫師之臨
床實務專長應以心理治療為主。 
三、以臨床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師為專業督導者時，學生仍應同時接受諮商心理師督導；其中 
      接受諮商心理師個別督導之時數，不得少於總個別督導時數二分之一。 
 
第九條 實習合約與個別實習計畫 
學生正式實習前，本系應依規定與實習機構簽訂書面合約；合約內容應載明實習計畫名稱、
參與實習人數與時數、實習期程、學生保險、成果評量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 
本系、實習機構與實習生應共同確認個別實習計畫，內容得包括實習目標、實習內容、人次
或時數安排、督導方式、成果評量方式及異常狀況之處理與調整方式。 
 
第十條 學生保險與安全保障 
學生參與校外實習前，由本系依規定協助辦理校外實習相關保險，並負擔保險費用；保險期
間應涵蓋實習全程。 
實習機構應提供安全且適合學生實習之場域與工作條件，並於實習開始前提供必要之安全講
習與相關注意事項。 
 
第十一條 實習說明與實習紀錄 
本系應於實習前辦理行前說明，將實習相關規定、權利義務、保密與倫理要求、安全與性平
注意事項、申訴管道及緊急聯繫方式，以書面或電子檔方式提供實習生。 
實習生應依授課教師及實習機構規定完成個案紀錄、實習紀錄、督導紀錄、實習報告及其他
課程要求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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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實習輔導、請假與補實習 
授課教師或實習輔導人員應於實習期間進行訪視或輔導，了解學生實習情形，並協助學生與
實習機構共同解決實習過程遭遇之問題。 
學生因病、重大事故或其他正當事由無法依原定計畫完成實習時，應依規定辦理請假。請假
所缺之實習人次、時數或督導次數，應由授課教師、實習機構及學生協商補足方式，必要時
得調整個別實習計畫。 
 
第十三條 轉介與終止實習 
學生於實習期間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提出轉介或終止實習之申請： 
一、學生身心不適，致不宜繼續實習。 
二、實習環境不良。 
三、實習機構安排或作為違反實習合約或相關規定。 
四、其他明顯影響實習進行之重大情事。 
前項情形，得由學生、授課教師、專業督導或實習機構提出，由本系學生實習委員會查證
後，依相關程序辦理轉介或終止實習。 
實習生如違反專業倫理，經查證屬實者，得終止其諮商實習。 
 
第十四條 爭議協調與申訴 
學生於實習期間與實習機構發生爭議時，應即時向授課教師或實習輔導人員反映，並由本系
學生實習委員會協調處理及研擬改善方案。 
學生對前項改善方案有異議者，得依本系學生校內外實習作業要點相關規定提出申訴或申
覆。 
處理爭議、申訴或申覆案件時，涉及學生個人資料、申訴內容、會議紀錄及評議決定等資
料，均應予以保密。 
 
第十五條 實習考核 
本課程成績由授課教師與諮商專業督導共同評定，以七十分為及格。 
考核內容得包括個別諮商實習之人次與紀錄、專業表現、督導參與情形、實習報告、行政配
合及專業倫理表現等。 
 
第十六條 未盡事宜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本校及本系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實施程序 
本辦法經本系學生實習委員會審議及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如依本校另有規定
應送後續程序者，從其規定辦理。 


